
附件八
「獎勵國人上漁船工作輔導第四期計畫」獎勵條件項目審核表
申請人　　　　   （船員手冊編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）

審核項目 審核結果 說明

是否符合獎勵計畫第3點之申請資格
□是
□否

是否為首次申請獎勵金

□是
□否：前次報備登記期間為

□3個月
□6個月
□1年（如屬第2、3、4年
續僱者適用）

受僱期間及累計出海作業日數

□受僱滿3個月出海作業累計
達45日以上

□受僱滿6個月出海作業累計
達90日

□受僱滿1年出海作業累計達1
80日（如屬第2、3、4年續
僱者適用）

□均未符合

受僱漁船是否符合第3、5、7點規定
□是
□否

是否於符合獎勵條件之日起1個月內申辦
□是
□否

申請人或受僱漁船是否涉有走私、偷渡、電、
毒、炸魚或「涉違規利用優惠漁業動力用油」
違規態樣之案件

□是
□否

獎勵資格審核結果
（資格不符者請於說明欄註明不合格項目）

□符合獎勵資格
□不符合獎勵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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